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招生工作，维护考生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

规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基本信息 

（一）学校代码：4145012379 

（二）学校名称：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三）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四）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五）学校地址： 

南宁市大学路校区：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 168 号，邮政编码：

530007； 

南宁市东盟校区：南宁市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大

道 109 号，邮政编码：530105。 

（六）学校简介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以培养适应现代商务事

业发展需要的国际化应用人才为宗旨的国家公办全日制高等职

业院校，是广西商务行业经理人才的摇篮。学校行政主管单位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教育教学业务接受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



厅的指导和管理。学校 2023 年入选广西新一轮高水平高职学校

和专业建设单位，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教育部

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等级、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

经验高校、首批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先

进集体、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 50 强、“国际合作卓越

高等职业学校”、第三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学校、自治区示

范性高职院校、自治区文明校园、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学校、广

西五四红旗团委等荣誉称号。学校现有大学路、东盟和明秀三个

校区，全日制高职在校生 25000 余人，占地总面积 1200 余亩，

校园建筑面积 63.6 万平方米，教学实训用房 25.42 万平方米；图

书馆纸质版藏书 134.93 万册，电子图书近 76.14 万册；教学用计

算机 9100 余台，多媒体教室和语言实验室座位 1.49 万个；拥有

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 3 个，自治区示范性实训基地 9 个，自治

区职业教育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 5 个，广西民族文化传承创

新职业教育基地 1 个，建有校内实训基地 95 个，校外实训基地

139 个。 

第三条  学历证书信息 

（一）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

学院。 

（二）学历证书类型：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学历证书。 

第四条 本章程适用于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全日

制普通高考招生工作。 



第二章 招生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学校成立由校长担任组长、分管招生和相关业务工

作的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贯

彻落实教育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招生工作政策，研

究制定学校招生工作有关政策，确定招生计划，讨论决定招生重

大事宜。 

第六条 学校招生就业处是组织和实施学校招生工作的常

设机构，具体负责全日制普通高考招生工作。 

第七条 学校纪委负责全程监督检查录取工作全过程。 

第三章 招生计划及专业 

第八条 招生计划。学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办学条件、师

资等实际情况，科学编制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分省、分专业

招生计划经教育部审核后，报送到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招生主管部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向社

会公布招生计划。 

第九条 计划调整。录取过程中出现生源不足或各专业之间

线上生源差距较大的情况时，在总计划不变的前提下，经招生考

试主管部门同意，适当调整各专业招生计划数。 

第十条  招生专业 

序号 招生专业 专业代码 学制 

1 国际商务 530502 三年 

2 国际经济与贸易 530501 三年 

3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外合作办学） 530501H 三年 

4 关务与外贸服务 530503 三年 



5 电子商务 530701 三年 

6 跨境电子商务 530702 三年 

7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艺 480110 三年 

8 现代文秘 590401 三年 

9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520802 三年 

10 商务英语 570201 三年 

11 应用英语 570202 三年 

12 应用泰语 570214 三年 

13 应用越南语 570215 三年 

14 大数据与会计 530302 三年 

15 财税大数据应用 530101 三年 

16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30301 三年 

17 大数据与审计 530303 三年 

18 现代物流管理 530802 三年 

19 商务管理 530603 三年 

20 连锁经营与管理 530602 三年 

21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500210 三年 

22 市场营销 530605 三年 

23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530704 三年 

24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560213 三年 

25 食品贮运与营销 490106 三年 

26 旅游管理 540101 三年 

27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40106 三年 

28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540111 三年 

29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590302 三年 

30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500304 三年 

31 空中乘务 500405 三年 

32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490101 三年 

33 软件技术 510203 三年 

34 大数据技术 510205 三年 

35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510207 三年 

36 物联网应用技术 510102 三年 

37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510209 三年 

38 无人机应用技术 460609 三年 

39 国际金融 530207 三年 

40 金融服务与管理 530201 三年 

41 金融科技应用 530202 三年 

42 动漫制作技术 510215 三年 



43 产品艺术设计 550104 三年 

44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460102 三年 

45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550103 三年 

46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530604 三年 

第四章  录取规则 

第十一条  学校招生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

的录取原则，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有关

政策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的相关规定，统一实

行网上远程录取。录取分数线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

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准，在统考成绩达到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

生中，择优录取。 

第十二条  学校按照文史类（历史组）、理工类（物理组）

分科类（组类）录取，高考综合改革省份按其高考改革方案相关

规定进行录取，各招生专业对考生无男女、外语语种限制要求。 

第十三条 录取过程中，学校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主管部门投档模式和有关加分或降分投档的政策。 

第十四条 学校严格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

行录取，不设置分数级差。 

即：高位次（投档分+排位）考生优先获得专业选择权，按

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依次录取。第一专业录满计划，按第二

专业志愿录取，第二专业录满计划，按第三专业……以此类推。 

在录取过程中，生源省份没有统一排序规则的，依次按照：

语文、外语两科之和→语文单科成绩→外语单科成绩→数学单科

成绩的顺序依次排序，高者优先确定专业；高考改革（3+1+2、



3+3 省份）再看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历史/物理），高者优先确定

专业；若再相同，则比较考生专业志愿顺序，专业志愿顺序在前

者优先；若再相同，则参照考生的综合评价择优录取。考生所有

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服从专业调剂，则在所有专业志愿考

生录取分档完毕后，再将所有未被录取且服从专业组专业调剂的

考生按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调剂到其他未录满的专业，不服从调剂

的，作退档处理。  

第十五条  身体健康状况要求 

（一）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

3 号）执行。 

（二）学校空中乘务专业有身高、视力等招生要求。建议符合

以下条件的考生报考。条件如下： 

1.口齿清楚，中、英文发音基本标准，听力正常。 

2.身高要求：女生 160－175cm；男生：170－185cm。 

3.视力要求：视力正常，双眼矫正视力在（E 型）表上不低于 

4.8。 

4.身体素质：身体健康，动作协调，无明显内外八字步；面部、

颈部、手部无明显疤痕，无纹身；无精神病史、肝炎病史、无慢性

病史等。 

5.家庭背景：学生及学生父母无犯罪记录。 

6.入学后由学校联合航空服务企业组织面试，面试不合格可按

规定程序申请转读文化与旅游学院其他专业。 



第十六条 录取结果公布 

投档录取结束后，考生可凭本人相关信息，自行登录当地教育

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其他官方渠道）查询录取结果。录取结果以当

地教育考试院最终审核为准。 

第五章  学费标准与奖助政策 

第十七条  学校全日制专科专业均实行学年制收费。学校严

格执行国家、自治区有关收费政策，按上级部门批复最新标准执

行，详情可参阅学校收费公示信息，学生入学时须按照规定的标

准缴纳学费、住宿等费用。各专业学费标准如下： 

序号 招生专业 专业代码 学制 学费（元/年） 

1 国际商务 530502 三年 6500 

2 国际经济与贸易 530501 三年 6400 

3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外合作办学） 530501H 三年 12000 

4 关务与外贸服务 530503 三年 6500 

5 电子商务 530701 三年 6800 

6 跨境电子商务 530702 三年 6500 

7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艺 480110 三年 7500 

8 现代文秘 590401 三年 5600 

9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520802 三年 6500 

10 商务英语 570201 三年 6500 

11 应用英语 570202 三年 6000 

12 应用泰语 570214 三年 5600 

13 应用越南语 570215 三年 5600 

14 大数据与会计 530302 三年 6500 

15 财税大数据应用 530101 三年 6500 

16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30301 三年 6500 

17 大数据与审计 530303 三年 6500 

18 现代物流管理 530802 三年 6500 

19 商务管理 530603 三年 6000 

20 连锁经营与管理 530602 三年 6000 

21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500210 三年 6000 



22 市场营销 530605 三年 6000 

23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530704 三年 6000 

24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560213 三年 6500 

25 食品贮运与营销 490106 三年 7500 

26 旅游管理 540101 三年 5600 

27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40106 三年 6000 

28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540111 三年 6500 

29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590302 三年 5600 

30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500304 三年 7500 

31 空中乘务 500405 三年 7500 

32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490101 三年 7500 

33 软件技术 510203 三年 7000 

34 大数据技术 510205 三年 7000 

35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510207 三年 7000 

36 物联网应用技术 510102 三年 6000 

37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510209 三年 7500 

38 无人机应用技术 460609 三年 7500 

39 国际金融 530207 三年 6500 

40 金融服务与管理 530201 三年 6000 

41 金融科技应用 530202 三年 6000 

42 动漫制作技术 510215 三年 7000 

43 产品艺术设计 550104 三年 7000 

44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460102 三年 7500 

45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550103 三年 8500 

46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530604 三年 6500 

第十八条 住宿费备案标准 

住宿费按照实际住宿楼栋及房型标准收费，标准如下： 

（一）大学路校区东校园公寓楼：1000元／生／学年； 

（二）大学路校区西校园公寓楼：1000元／生／学年； 

（三）东盟校区公寓楼：1350元／生／学年（6人／间）、1400

元／生／学年（4人／间）。   

第十九条 学生在校期间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 



遵循自愿和非营利原则，依据《广西公办学校教育收费项目清

单》，学生在校期间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如下： 

（一）服务性收费。档案资料查证及翻译费 10 元／人次；借

阅图书滞还费 0.1 元／册/天；学生宿舍热水费 38 元／立方米；网

络服务费 1.5元／小时，30元／月；校医院诊疗费按自治区医疗服

务价格收取。 

（二）代收费。军训服装费 118元／人（2025学年招标采购单

价，仅供参考，按实际进价收取服装费）；体检费 88元／人（仅供

参考，按实际中标价收取体检费）；超定额水电费，按照自治区水

电价格收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400元／人（仅供参考，按

政府部门实际参保标准收取）。 

第二十条 其他收费项目及标准 

其他收费项目及标准可查阅学校收费公示信息，最终收费标准

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的最新收费标准严

格执行。 

第二十一条 奖助政策 

学校设立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

学贷款、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校级奖学金、勤工助学、特殊困

难补助等项目，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本校招生工作在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由招生就业处具体组织实施，并接受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考生、家

长及社会各界的全程监督。 

第二十三条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对招生工作的重点环节进

行监督检查，并受理与此相关的信访、申请和举报。 

第二十四条 考生如对录取结果有异议，可在当地教育考试院

公布录取结果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学校招生就业处提出申

请。申请书应包含考生基本信息、申诉事由及证明材料。学校招生

就业处将在收到申请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实并答复。 

第二十五条 学校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规定，坚决杜绝任何

形式的违规录取行为。对在招生工作中违反规定、徇私舞弊的人员，

一经查实，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教育部令 33 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

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36号）所确定的程序和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新生须在规定时间内持本人身份证、录取通知

书等到校办理报到注册手续。因故不能按期报到的，应按入学须

知要求向学校招生就业处请假，请假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周。未请

假或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外，按《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视为

放弃入学资格。 

第二十七条 新生入学后 3 个月内，学校按有关规定组织新



生入学体检和资格复查。经复查不合格者，学校将根据有关规定

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八条  新生入学后，按照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对学生各

项信息复查，信息无误后方能注册学籍。学生在规定期限内，修

完本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学分，成绩合格，颁发毕业证书。 

第二十九条  学校与德国管理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专业代码：530501H）高等专科学历教育项目，

学制三年，采用“3+0”模式，三年均在国内学习，学费 12000 元

/年。 

学生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内容，成绩达到要求，将

分别获得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专科

毕业证书及德国管理应用技术大学颁发的写实性证书。 

德国管理应用技术大学是德国巴伐利亚州最大的一所私立

应用技术大学，先后获得德国权威机构和中国教育部的认证，是

巴伐利亚州唯一的应用经济管理类大学。该专业培养思想政治坚

定、德技并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和

国际贸易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需要，外贸、外语基础

知识学到，进出口业务跟单操作技能习到，跨文化沟通素质修到，

商业运营情商悟到，国际市场开拓能力胆商练到，能从事外贸业

务操作、外贸单证操作、外贸跟单操作、跨境电商 B2B 运营、

销售、营销工作，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具

有国际化视野的现代商务特色鲜明的高素质应用人才。 



第三十条 学校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招生录取

工作，凡以学校名义进行非法招生等活动的中介机构或个人，学

校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三十一条 学校以往有关招生工作的制度、规定和要求如

与本章程有冲突的，以本章程为准。若上级有新规定，从之。 

第三十二条 本章程由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负责解

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三条   招生官网及咨询监督 

（一）学校网址：https://www.gxibvc.edu.cn/ 

（二）招生网站：https://zsxx.gxibvc.edu.cn/ 

（三）咨询电话：0771-3241618/0771-3220395（周一至周五 

8:30—11:30，14:30—17:30） 

（四）传   真：0771-3241618 

（五）监督电话：0771-3241689（周一至周五 8:30—11:30，

14:30—17:30）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2026 年 4 月 9 日 

 


